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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4）

完成以公開掛牌進行之
須予披露的交易及關連交易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刊發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本集
團以公開掛牌的方式擬轉讓持有目標公司的51%股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
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宣佈，在北交所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的
初次信息披露期內並沒有徵集到意向受讓方，根據北交所的交易規則，轉讓方已分
階段逐步降低目標權益的轉讓底價。海南格潤投資有限公司（「海南格潤」）於二零
二四年六月七日以唯一意向受讓方承接轉讓底價人民幣41,488,110元，於二零二四
年六月十一日被北交所確定為受讓方，於本公告日期與轉讓方簽訂產權交易合同，
並完成向北交所支付交易價款人民幣41,488,110元（折合約45,637,000港元）（「出售事
項」）。

海南格潤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商務服務業，由中國居民杜鈞、
張蕊、張偉及楊蘭雲分別實益持有36%、24%、20%及20%股權。杜鈞及楊蘭雲是楊女
士的家屬成員。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張蕊及張偉為獨
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因此，海南格潤被視為楊女士的聯繫人，亦同
時被視為本公司在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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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價款相等於目標權益的股權評估價值人民幣46,097,900元（「評估價值」）折讓
10%。交易價款及折讓百分比符合北京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國
有資產交易的相關規定。交易價款較初次掛牌價格人民幣52,823,400元下調人民幣
11,335,290元，累計下調幅度約21.5%；並較目標公司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未經審核賬面淨資產值（按香港公認會計準則編製）人民幣91,065,000元的51%股
權折讓約人民幣4,955,000元（「折讓金額」），折讓幅度約10.7%。

評估價值乃由中銘國際資產評估（北京）有限責任公司（「中銘」，一家在中國具有合
法資質從事證券服務業務的資產評估機構）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日出具並由兩名
中國資產評估師賈文政、康俊彭簽發，以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作為評估基準日對
目標公司進行的資產評估。中銘按照中國法律、行政法規和資產評估準則的規定，
分別採用資產基礎法和收益法對目標權益的市場價值進行評估。資產基礎法是從資
產重置成本的角度出發，對目標公司資產負債表上所有單項資產和負債，用市場價
值代替歷史成本；收益法是從未來收益的角度出發，以經風險折現後的未來收益的
現值和作為評估價值，反映的是資產的未來盈利能力。在依據實際狀況充分、全面
分析後，考慮到收益法對目標公司未來具體投資和經營戰略及實施的考量存在較大
的不確定性，而相對目標公司資產產權清晰、財務資料完整，各項資產和負債都可
以被識別，評估結論可以使持份者很直觀地了解目標公司的存量資產的價值構成，
因此，就目標權益的股權評估價值而言，資產基礎法的測算結果比收益法測算結果
更具可靠性。基於以上因素，中銘選用資產基礎法結果作為最終評估結論，即評估
價值人民幣46,097,900元，與目標公司於評估基準日之未經審核賬面淨資產值（按香
港公認會計準則編製）人民幣91,111,000元的51%股權並無重大差異，僅減值約人民
幣36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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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出售事項中估計錄得虧損約人民幣6,245,000元，此乃根據折讓金額及須繳
納的所得稅款及交易費用合共約人民幣1,290,000元而計算，準確金額待目標公司完
成股權交割時的賬面淨資產值而釐定。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40,198,000

元將作為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承董事會命
北京控股環境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陳新國

香港，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包括陳新國先生、沙寧女士、于杰先
生、李艾先生和吳光發先生，及六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金立佐博士、宦國蒼博士、
王建平博士、聶永豐教授、張明先生和苗莉女士組成。


